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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张 　 雷　 　 　 唐 京 华

摘　 要：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县乡权责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旨在合理划分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边界，增强基层政

权体系的公共性。 然而，实践领域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过于强调县级部门责任下沉，导致乡镇政府陷入超负荷运

转和职责空转并存的矛盾中。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在价值、目标、主体和方法四个维度上呈现公共性不足困境：一是

价值取向上的重效率、轻质量，二是主体对话中的村民参与缺失，三是目标制定中的部门主义倾向，四是方法运用

上的低制度化缺陷。 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公共制度、强化村民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建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

公共性，进而提升乡镇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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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乡镇政府是国家扎根于农村社会并与农民发生

直接联系的基层行政机关，在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

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

以来，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

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扩权是近年来我国推动乡镇

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对提升乡镇政府治

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指在现

有行政体制下，通过推动县级部门权力下放来提升

乡镇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旨在解

决乡镇政府职能缺失和权小责大问题。①２０１０ 年以

后，伴随中央政府政策性文件的出台以及发达镇数

量和规模的迅速壮大，发达镇扩权改革的范围不断

拓展。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
明确要求扩大乡镇政府服务管理权限，强化乡镇政

府服务功能。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乡镇政府

公共服务职能，加大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乡镇

成为为农服务的龙头。 当前，越来越多省份开始将

扩权改革作为解决乡镇政府权能失衡和责权倒挂问

题的路径选择。
然而，实践领域的扩权改革却未能有效实现预

期目标，乡镇政府仍面临功能不完善、治理能力受限

的困境。②政策目标与实践效果之间的差距需要理

论予以解答，是什么阻碍了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实

效？ 学界既有研究为理解扩权改革具体执行中的诸

多困境提供了有益参考，但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只能解释实践困境，却难以找出造成这种困境

的深层次原因。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和支

撑条件，也是行政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根本性论题，
扩权作为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也应当以

公共性建构为原则。 本文尝试以公共性为视角，通
过黑龙江省 Ｈ 县试点改革的案例考察乡镇政府扩

权改革中的公共性议题，并以县乡关系调适为重点

探索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新思路。 以公共

性为分析视角，既是基于对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本源

和属性的理解，也更契合当前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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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逻辑：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原则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问题，学者对其

概念的阐释存在较大分歧。 弗雷德里克森总结了公

共行政中公共的五种观点，即公共是利益集团，公共

是理性选择者，公共是被代表者，公共是顾客，公共

是公民。③总的来看，公共的本质属性均体现在对公

共利益的维护上。 因而，公共性意味着政府将公民

的意志作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或执行公共政策的首

要原则，公共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④从现代

性含义上来讲，公共性是政府行政的本源目的，也是

政府一切活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或缺的要

素。 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价值、目标、主体和方法等

四个维度来界定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
１．乡镇政府扩权改革价值的公共性

公共行政中价值的公共性包含两重属性：一是

经济、效率等管理层面的价值，二是公平、正义、民
主、法治等社会层面的价值。 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尽
管管理层面的价值对公共性的生长十分重要，其本

质上与社会层面的价值也并不存在冲突，但政府经

常需要在这些价值与效率之间进行妥协。⑤从价值

公共性的现代含义来讲，为公众提供公正、平等的服

务要远远优先于经济和效率，对效率的追求应建立

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过度关注效率而

忽视公平将导致政府公共性的丧失。 乡镇政府扩权

改革价值的公共性是指扩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以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追求，重视村民平等

公共服务权利的实现。 通常，在政府控制的领域追

求公平，目的是纠正市场带来的不公平，或是纠正以

往的政府政策导致的不公平。⑥就乡镇政府扩权改

革而言，其对公平价值的追求主要表现为通过公共

资源的平等配置和使用，以更好地满足村民的公共

服务需求，促进社会长远和良性发展。
２．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目标的公共性

基层政权公共性建构的本质含义是除了为公众

服务、为公民自身的利益而存在，没有任何自身的目

的，这是基层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基层政权

完成现代转型的完整含义。⑦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目

标的公共性是指扩权改革所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

应以增进特定空间范围内村民群体的共同利益为目

标取向。 目标的公共性强调基层政权对公共责任的

重视，要求县乡两级政府能摈弃狭义的部门主义或

自利性倾向，将村民群体普遍的公共利益置于行动

选择的首位。 按照目标公共性的要求，乡镇政府扩

权改革不能只顾及政府偏好、部门利益或体制压力，
而是要考虑作为整体的村民群体利益，这是扩权改

革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关键要素。 真正具备目标

公共性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应当具备以下特点：一
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充分考虑和维护本辖域范围

内村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诉求，即体现村民的共同

意志和选择偏好；二是能够超越部门本位主义或自

利倾向，并切实考虑政策执行后更为普遍的社会成

员或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等。⑧因而，
实践领域的扩权改革必须以乡镇政府对村民公共服

务需求满足能力的同步提升为目标，将村民普遍的、
碎片化的需求纳入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并通

过规范化、制度化运作使村民的共同利益得到保障，
这样才能保证改革本身的公共属性，始终将村民的

共同利益置于核心位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扩权

改革才能被视为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的关键举措。
３．乡镇政府扩权改革主体的公共性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主体的公共性是指改革涉及

的相关主体应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和行动，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公共化转型。 乡镇政府扩

权改革的本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

益，这一目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一方面取

决于村民共同利益的表达和集合情况，另一方面受

制于作为改革主体的县乡两级政府公共利益的代表

性。 公共利益只有在多元主体互动中才能彰显，哈
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的政府和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

之间对话在公共性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公共性

实际上是对话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成员的整合机

制。⑨罗伯特·达尔和迈克尔·哈蒙也强调政策过

程的互动性在维持和获取公共利益方面的重要性。
通过多元主体对话来克服狭隘的个体私利和部门主

义倾向，是乡镇政府扩权改革主体公共性得以实现

的基础。 具体而言，乡镇政府扩权改革主体的公共

性应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整体的县乡政府

与村民群体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充分体现和表达

村民的意见和偏好，凝聚特定空间范围内村民群体

的共同利益和价值⑩；二是作为改革对象的乡镇政

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限制政府部门

的自利性倾向，促使县乡两级政府超越部门本位主

义而关注村民普遍的公共利益。 简言之，主体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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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构的核心在于县乡政府、村民群体等能够在充

分意见表达和交流磋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进而制

定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具体政策。 其中，村民群体

的参与程度和影响程度是评价主体公共性的关键指

标。 广泛而真实的村民参与不仅是形塑基层政权组

织与村民群体互信互赖关系的基础，还是约束乡镇

政府扩权改革中县乡政府部门自利性的有效路径。
４．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方法的公共性

公共行政是实现公共意志的一种社会实践活

动，因而公共性概念本身就涵盖那些负有责任的机

制或者其他达致公共同意的方法，而这些机制或方

法决定了这些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或合法性。公共

行政的方法实际上是将公共意志付诸实践的各种手

段，对于公共行政的一切活动来说，方法的公共性都

是至关重要的。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方法的公共性是

指扩权改革有关的所有过程都应有规范化的制度和

程序保障，以减少县乡权力配置和运行可能出现的

偏差。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本质上是县乡权责关系重

构的过程，下沉到乡镇的权力只有得到规范化的运

作，才可能及时而有效地回应村民的需要。 方法的

公共性要求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应当形成一套完整的

政策、制度和执行体系，以确保下沉权力能够接得

住、用得好。 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乡镇政府扩权改

革的内容、过程和结果才能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内。
因而，方法的公共性可具体化为乡镇政府扩权改革

的法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水平，它包含着扩权方案

制定应存在有效的决策参与渠道和决策选择机制，
权力运行要符合现有法律的规范化要求，扩权结果

受到广泛而严格的监督和评估等基本内涵。 方法的

公共性不仅将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置于普遍的公众监

督之下，还能在相当程度上约束和规范有关主体的

活动。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只有具备了方法的公共

性，才能够将公共价值和目标付诸实践。

三、实践逻辑：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困境

Ｈ 县是黑龙江省最早开始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

试点县，下辖 ６ 镇 ４ 乡，１９２ 个行政村，３８５ 个自然

屯，户籍人口大概 ５０ 万人。 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开始，Ｈ
县在 ２０１６ 年 Ｙ 乡试点的基础上，将乡镇政府扩权

改革工作推广至另外 ５ 个乡镇，扩大了改革工作的

覆盖面。 Ｈ 县以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印发

了《Ｈ 县扩大强乡扩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下

称《实施方案》）。 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Ｈ 县主

要采取了四种方式扩大乡镇政府的权限范围：第一，
明确乡镇政府管理权限。 在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指导

下，县直相关部门花费将近 ２ 个月的时间，根据现行

法律法规规定，把所有涉及乡镇政府的法律条款逐

一梳理出来，明确了乡镇政府现有行政权力 ４０ 项，
并制定《乡（镇）行政权力事项清单》。 第二，委托乡

镇政府行使部分行政权力。 为了完善乡镇政府职

能，Ｈ 县将民政、安监、卫计、环保、规划、农机等 ６ 个

县直部门中的 ２９ 项不能完全下放的行政权力，通过

委托的方式下放至乡镇政府。 第三，采取机构延伸

的方式拓展乡镇管理权限。 对于原先由县级部门直

管的公安、林业、国土、水务、市监、畜牧、司法等 ７ 个

部门，采取机构延伸的方式在乡镇行使本部门行政

职权。 其中，国土和市监仍由县级部门垂直管理，其
余派驻乡镇机构的执法权力被延伸至乡镇，县直部

门仅以业务指导为主。 第四，依据有关法律条文，县
委县政府将部分权限授予乡镇政府，并由其独立承

担法律后果。
在首批试点乡镇取得一定经验后，Ｈ 县于 ２０１８

年将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工作推广至全县所有乡镇，
力图以此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全面提升乡镇政

府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整体

水平。 通过县级部门直接下放、委托、派驻或授权等

方式，Ｈ 县拓展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社会事务

等方面的职能权限。 然而，从当前 Ｈ 县扩权改革的

实际效果来看，乡镇政府的权责配置和运行与农村

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呈现公共性不足的

困境。
１．价值取向上的重效率、轻质量

保证村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权利是乡镇政府

扩权改革价值公共性的核心，从这个角度出发，乡镇

政府扩权改革应摈弃以行政效率为中心的理念，积
极回应村民的需要而不是县乡政府本身的需要。 但

就 Ｈ 县的实践来看，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明显存在重

效率、轻质量问题。 一方面，Ｈ 县在对照相关法律条

文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县级部门职责和事项的下沉，
制定了《Ｈ 县乡镇公共服务事项汇总表》，将 ２０ 个

县直部门掌握的 ８９ 项事权下移至乡镇，大大提高了

乡镇政府在社会管理和便民服务等方面的效率；另
一方面，与职责履行有关的财政、人员等资源支持并

未同步配齐，为了高效完成自上而下的工作安排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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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任务，乡镇干部在履职过程中表现出了选择性

执行或象征性执行的特征。扩权改革价值层面的

重效率、轻质量取向，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乡镇政

府权小责大和服务能力弱的问题，还过度增加了乡

镇政府的工作负担，导致部分下放权力无法得到高

效率、高质量的运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缓慢。
２．目标制定中的部门主义倾向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目标在于增强对村民需求

的回应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乡镇政府扩权改

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的实际

情况，将农民普遍的利益诉求纳入进来，体现扩权改

革目标的公共属性。 但在具体实践中，Ｈ 县乡镇政

府获得哪些权力、承担什么责任实际取决于三个因

素：一是 Ｈ 县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二是 Ｈ 县乡镇

政府扩权改革工作牵头部门的影响力，三是 Ｈ 县有

关部门的自愿配合度。 这种自上而下的责任分担与

权力共享机制虽有助于统筹规划县乡权力配置结

构，最大限度地减少扩权改革中的部门阻力，但也为

县级部门追求自身特殊利益预留了空间，削弱了乡

镇政府扩权改革目标的公共性。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

是县乡权责关系重构的一种形式，Ｈ 县目标制定中

的部门主义倾向导致扩权改革存在明显缺陷：一是

县级部门下放权力与乡镇政府实际需要存在偏差。
一方面，很多下放权限不符合乡镇政府的实际承接

能力，造成职责空转问题；另一方面，某些乡镇政府

迫切需要的权限，县级部门并不愿意调整或放弃。
Ｈ 县直部门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

的权力下放十分有限，派驻机构也基本不承担任何

实质性的审批和管理权限。 二是县级部门放权形式

化与乡镇政府超负荷运转。 Ｈ 县直部门更多的是将

不具备实权的事项转嫁给了乡镇政府，这种放权形

式化状况既损害了乡镇干部对扩权改革的认同感和

积极性，又导致乡镇政府工作负荷成倍增加，加剧乡

镇政府“权责失调”的角色困境。
３．主体对话中的村民参与缺失

公共行政的主体是行使公共行政权力并承担相

关职能的组织和个人。由此，理论上乡镇政府扩权

改革的主体为各级行政机关、党的机关、人大和政协

等具有公共性质的组织。 但无论哪种类型的组织，
代表村民群体的共同利益都是其行为具有合法性必

不可少的条件，村民共同利益的表达与集合离不开

平等而有效的村民参与。 村民参与乡镇政府扩权改

革政策制定，不仅能提升改革的效率和认可度，还有

助于协调公共性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 然而，Ｈ
县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并没有形成村民需求表达与意

见整合的有效机制，其扩权政策制定主要包括两个

步骤：一是县级牵头部门在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放权清单；二是乡镇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认领扩权事项。 在整个扩权改革过程中，村民群

体几乎是被完全排斥在外的，他们既不具备主动参

与的意识和能力，又缺乏有效的参与方式和渠道，因
而对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基本没有

影响力，这种村民参与缺失的状况限制了主体公共

性的生产。 因而，当前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内容实

际上主要体现了公共权力机关的意志。 至于村民群

体想要乡镇政府提供什么公共服务，改革并没有很

好地体现出来。
４．方法运用上的低制度化缺陷

如前所述，扩权改革作为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

重要形式，其权力下放内容、形式和结果应当具有规

范化的制度和程序保障，方法的公共性是保证扩权

改革取得实效的基础。 Ｈ 县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方法

具有明显的低制度化特征：其一，执法权的非规范化

行使。 伴随 Ｈ 县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推进，部分行

政执法权限逐步下沉至乡镇，执法内容涉及公共安

全管理、人口环境资源监管和乡村市场监管等诸多

事务。由于乡镇政府在不同领域执法权的配置并

不一致，而且缺乏执法活动必不可少的专业人员、技
术和设备等，面对权小责大和上级考核的双重压力，
大量非正式、非规范的治理技术运用到了乡镇执法

实践中。 其二，权力与责任主体分离。 Ｈ 县乡镇政

府扩权的方式包括县级部门直接下放、委托、授权或

派驻，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这些扩权方式容易造成

事实上权力行使主体与责任主体的分离。 例如，在
县直部门权限委托的情形下，虽然乡镇政府是做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但在发生诉讼事件时县直部

门却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 其三，权力运行中监

管缺失。 Ｈ 县的改革扩大了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限，但对于下放权力运行由谁

监督以及如何监督等问题均未给予足够重视，相应

的监督机制也未建立起来。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削

弱了扩权改革的实际效果，还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

和基层政治信任埋下了隐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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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径指向：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建构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活动的基本原则，公共性建

构的本质内涵是增进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

护。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公共性建构是指有关行政

主体在方案设计和行为选择上要将维护和实现村民

共同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扩权改革价值的公共服务取向

价值取向的公共性与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目标的

制定高度相关。 当县级部门缺乏价值公共性追求

时，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本身极易转变为县级部门向

下转移工作压力的手段，这也是当前不少地方乡镇

政府扩权改革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相反，当县级

部门自身具备价值公共性追求时，乡镇政府扩权改

革才可能摆脱责任过度下沉的局面。 国家公共权力

的根本职能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作为服务

型乡镇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扩权改革的公共价值

追求在于回应村民对提高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

要求。 但在具体实践领域，县级政权组织的公共性

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实现，仍片面强调自身职责的转

移，并未遵循价值层面的公共服务取向制定扩权改

革目标。 县级政府是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直接主

体，只有推动其价值追求由单向度强调部门责任下

沉转向对乡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视，才能使其

行为具备公共属性。
２．扩权改革目标的村民需求取向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对县乡权力与责任关系的

重新配置，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 但是由于部门

利益的存在，一些县级部门并不愿意调整和放弃自

己的职权，导致权力下放流于形式，出现“明放暗不

放”“放虚不放实”和“放权碎片化”等问题，这实际

上源于目标公共性构建不足的缺陷。 目标公共性建

构是促成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机制，对于破除部门主

义壁垒具有重要价值。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目的是

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农民的共同利益，提高乡镇政府

对农民需求回应的效率和质量，不同县级部门都应

以服从并服务于这个共同目标为原则决定自身行

动。 在这个过程中，县级政府是乡镇政府扩权改革

的直接主体，因而最关键的是要转变县级部门扩权

改革的目标取向，即由以行政效率为中心转向以村

民需求为中心，以有效回应村民需求为目标协调各

部门行动。
３．扩权改革主体的村民参与取向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试图以县级部门权力下放来

满足村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其前提是村民的公共服

务需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集合，并转化为乡镇政

府扩权改革可识别的目标，广泛的村民参与是完成

这一过程必不可少的要件。 此外，只有在村民参与

的前提下，作为扩权改革主体的县乡政府才能克服

部门自利性倾向，并准确定位自身所扮演的角色。
以现代信息网络平台为载体建立协商对话机制是积

极引导村民参与的有效路径。 县乡政府可以通过微

信、微博、政府网站等网络平台，一方面，建立与村民

之间的直接联系，征集村民的意见和诉求，增进村民

对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了解和支持，同时强化政府

部门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建立农民群体之间的联

系，凝聚共同利益，促进共同行动，增强村民群体对

政府部门行动的影响力，促进公共性的生产。 通过

对话机制促进广泛的村民参与，既有助于提高县乡

政府公共服务的自觉意识，保障村民的实际需求能

够被完整纳入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目标；又有助于加

强村民公共精神培育和公共意识塑造，使其更广泛

地参与到公共行政活动中。
４．扩权改革方法的制度化取向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本质内涵并非单纯拓展乡

镇政府的事权范围，而是将乡镇政府职能限定在合

理的公共领域之内，形成以乡镇政府为主体满足村

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整体格局，这有赖于明确合理的

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对此，中央宜尽快制定出台

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条例，为各省（区、市）合理界定

县乡权责边界提供基本原则和方向指引；各省（区、
市）有关部门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协调组织有关

职能部门共同制定地方性法规，进一步明确乡镇政

府的权责范围；县级部门还要建立健全下放权力管

理和监督机制，通过设立村民民主评议制度、定期检

查制度等，强化村民和权力下放部门对乡镇政府权

力行使的监督。

五、结论与讨论

乡镇政府在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但由于能力和权限不足，难以为农村

社会发展提供充分支持。 因而，扩权改革成为当前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 对此，学界产生了

５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

释了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动因、绩效和困境，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很少有成果从行政体

制改革本身的公共属性出发去解释为何乡镇政府扩

权改革会出现各种偏差。
公共性问题是一切公共行政活动必须考虑的基

本问题，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政策制定和过程推进也

应当以公共性建构为原则。 公共性建构对于乡镇政

府扩权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公共性建构为

约束县乡政府权力运作提供了有效方式，有助于跨

越部门自利倾向，促使各部门考虑更为普遍的村民

群体利益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促成多部门

合作与协调，使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具有可持续性和

整体性；另一方面，公共性建构可以更好地实现乡镇

政府权力配置与村民诉求之间的衔接，增强村民对

乡镇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以公共性建构为基本原

则，推进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和实现村民平等公共服务权

利的前提和基础。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变革，从

宏观层面来看，它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要
顺应现代国家转型的整体趋势，突破体制上对乡镇

政府治理能力的限制；从微观层面来看，它是服务型

乡镇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以村民共同利益最大

化为目标，追求村民平等公共服务权利的实现。 本

文从公共性视角切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行

政公共性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县

乡关系调适的运作机制。 基于对黑龙江省 Ｈ 县乡

镇政府扩权改革的案例研究，笔者认为，摆脱基层行

政体制改革价值层面的效率偏向、目标层面的部门

取向、主体层面的参与缺失和方法层面的弱制度化

等困境，是当前县乡关系调适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谢庆奎：《扩权强镇背景下权力规制创新的演进与省思———评〈扩
权强镇与权力规制创新研究———以绍兴市为例〉》，《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②高翔：《选择性培育：赋予乡镇政府更多自主权的

实践逻辑及其优化》，《探索》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③⑥［美］弗雷德里克

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１、８２ 页。 ④周庆智：《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１—５２ 页。 ⑤敬乂嘉、胡业飞：《政府购买服

务的比较效率：基于公共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公共行政评

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⑦周庆智：《基层政权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历史

制度主义视角》，《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⑧胡雪、项继权：《乡村治理转型中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重构》，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⑨［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

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５ 页。 ⑩李友梅、肖
瑛等：《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美］迈克尔·哈蒙：《公共行政的行动理

论》，吴琼恩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６ 页。 杨磊：《返
场、控制与捆绑：乡镇干部的压力源及其解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

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夏志强、谭毅：《公共性：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建

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陈柏峰：《乡镇执法权

的配置：现状与改革》，《求索》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董亚男：《公共性

语境下的有效政府模式构想》，《天府新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吴理

财：《建构公共性：县政治理现代化的一项主题———评〈县政治理：权
威、资源、秩序〉》，《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ｅｘ⁃
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ｕｔ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ｔｙ ｉ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ｇｏ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ｏ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